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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长寿区参加重大体育比赛
奖励办法》的通知
长寿府发〔2026〕9号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重庆市长寿区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    
                             2026年4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长寿区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调动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的积极性，努力为我区竞技体育水平快速提升、加快体育强区建设步伐做出更大的贡献。根据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的通知》（渝体〔2023〕415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原则是按贡献大小计发奖励。

第二章  奖励范围
第三条  奖励的人员包括：运动员、教练（组）和基层输送教练（组）及保障团队。
第四条  运动员是指代表我区或由我区输送并代表重庆市、国家参加重大体育比赛获得奖励名次（或将比赛成绩计入我区）的运动员。
第五条  教练（组）是指以下人员：
（一）区体育系统在编或经区文化旅游委同意聘请、引进及认定的我区获奖运动员的带训教练（组）。
（二）经区文化旅游委同意将我区运动员输送到市级运动队、其他省市、大专院校或国内外高水平训练基地等单位进行培养并代表我区、重庆市、国家参加重大体育比赛中获得奖励名次（或将比赛成绩计入我区），该获奖运动员的带训教练（限1人）。
第六条  基层输送教练（组）是指各中小学校、青少年运动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等向市级、国家级优秀运动队输送获奖运动员的教练（组）。
第七条  保障团队是指为运动员备战、参赛作出贡献的训练保障辅助人员，包括领队、队医、科研人员、体能教练、康复治疗师、心理辅导师等相关人员。
第八条  本办法所指重大体育比赛为（含夏季、冬季）：奥运会；全运会；亚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亚洲杯；全国最高水平年度比赛（须为最高水平组别或全运会设置年龄组别，赛事名录以市体育局公布为准）；市锦标赛。
第九条  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亚洲杯、全国最高水平年度比赛等年度单项比赛中，设总决赛、总排名赛、总积分赛的按总决赛、总排名赛、总积分赛名次给予一次奖励，其分站赛名次不予奖励。只设分站赛的项目则以运动员年度实际参赛站数中所获最好名次一站给予奖励。

[bookmark: OLE_LINK1]第三章  奖励办法
第十条  运动员及教练（组）计发奖励规则
（一）参加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计发奖励规则
重大体育比赛奖励标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比赛

 奖金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奥运会
	75
	30
	15
	7.5
	6
	4.5
	3
	1.5

	全运会
	25
	10
	5
	2.5
	2
	1.5
	1
	0.5

	亚运会、世锦赛、世界杯
	7.5
	3
	1.5
	0.75
	0.6
	0.45
	0.3
	0.15

	亚锦赛、亚洲杯
	2.5
	1
	0.5
	0.25
	0.2
	0.15
	0.1
	0.05

	全国最高水平年度比赛、对应全运会和冬运会年龄组比赛的全国最高水平年度年龄组比赛
	1.25
	0.5
	0.25
	
	
	
	
	

	市锦标赛
	0.05
	0.035
	0.03
	
	
	
	
	


1.运动员计发奖励规则
（1）运动员每获得一个名次按奖励标准计发奖励，兼项获得多个名次予以累计计发奖励。
（2）单人或两人项目，按所获名次的奖励标准给予运动员每人1份奖励。
（3）两人以上的项目，按所获名次的奖励标准给予主力运动员（参加最后决赛的运动员）每人1份奖励，非主力运动员按照主力运动员奖励标准的50%计发奖励。
（4）足球、篮球、排球、橄榄球等上场运动员超过5人（含）的集体球类项目的主力与非主力运动员，分别按不超过奖励标准的100%和50%给予运动员每人1份奖励。非主力运动员人数原则不低于竞赛规程规定参赛人数的30%（不足取整按四舍五入）。
2.教练（组）计发奖励规则
（1）教练（组）按其所培养运动员的成绩计发奖励（不包括全国最高水平年度比赛）。
（2）单人或两人项目教练组按奖励标准的1.5倍计发奖励；两人以上项目的教练组按奖励标准的2倍计发奖励；集体球类项目的教练组按奖励标准的3倍计发奖励。如项目只有1名教练则按奖励标准等额计发奖励。
（3）教练（组）所培养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多个相应名次，予以累计计发奖励。
（4）教练组个人奖励应根据其岗位、培养时间及贡献大小综合评定。
（二）参加重大体育比赛破纪录计发奖励规则
重大体育比赛破纪录奖励标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级别
	市纪录
	全国纪录
	亚洲纪录
	世界纪录

	奖金
	0.5
	2
	3
	10


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破市、全国、亚洲、世界纪录的（该纪录须得到国际单项组织、国家体育总局、市体育局正式批准认可），按照重大体育比赛破纪录奖励标准对运动员给予奖励；同一次比赛同一项目多次或破多级别纪录的，按照所破纪录对应重大体育比赛破纪录奖励标准最高奖金对运动员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十一条  基层输送教练（组）计发奖励规则
输送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获得奖励名次，对培养输送该运动员的基层输送教练（组）按该运动员获得总奖金金额的0.1倍给予奖励。
第十二条  保障团队计发奖励规则
（一）保障团队总奖励金额按不超过本单位获奖教练员、运动员（足球、篮球、排球、橄榄球等集体球类项目按规程规定的首发上场运动员人数，并按主力标准）总奖励金额的50%计提（不包括全国最高水平年度比赛），由备战单位制定分配方案。
（二）在同一赛事担任多重职责的保障人员，按保障团队中最高职责标准给予奖励。
（三）保障团队中的个人奖励，不得超过教练员单人奖励最高金额。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奖励资金应严格按照本办法所规定的范围使用，不得擅自扩大奖励范围及提高标准。
第十四条  区文化旅游委对各单位奖励金额分配、发放等进行全程监督和检查，并接受财政、审计纪检巡视监督。
第十五条  获奖人员在政治思想、道德作风、遵纪守法等方面如出现违规、违纪情况，由区文化旅游委提出处理意见并由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审批，可酌情减发或不发奖励金额；获奖人员如违反赛风赛纪、反兴奋剂规定则取消当年奖励金额，已发放的奖励金额予以追回。
[bookmark: OLE_LINK8]第十六条  对采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奖励的，一经发现除取消其奖励外，要严肃查处当事人和责任领导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比赛成绩的认定以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及其他相关成绩证明材料为准。
第十八条  奖励金额计量单位为万元，在计算过程中有小数的，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第十九条  兼职人员不重复计发奖励，奖励按照就高原则认定。
[bookmark: OLE_LINK10]第二十条  根据每年的赛事情况，所需奖励经费由区文化旅游委按规定程序向区财政局提出申请，经审核后纳入区文化旅游委部门预算。
第二十一条  执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的，所发放的奖励金额按照我市绩效工资现行政策规定执行，不纳入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bookmark: OLE_LINK12]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6年4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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